
陇川县委统战部201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说明
第一部分 陇川县委统战部基本情况

一、基本情况
中共陇川县委统战部行政编5名；工勤事业编制1名。领导职数：部长1名，副部长1名；股级领导3名。非领导职务职数，按《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》的规定执行。
二、主要职责

中共陇川县委统战部是由省委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、省委、州委、县委及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统战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；开展调查研究、反映情况，提出政策性意见和建议；检查督促统战政策执行情况，协调我县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。

（二）受县委的委托向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县工商联负责人，通报情况、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；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，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参政议政和实行民主监督的各项措施、制度；按中央、省委、州委有关政策要求，领导县工商联党组，指导工商联工作和有关人民团体搞好自身建设。

（三）贯彻落实和监督检查中央、省委、州委、县委关于民族宗教政策的执行情况；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，及时了解和反映情况；沟通联系全县各族各界人士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举荐工作，做好宗教界人士的宣传教育工作；做好原国民党军政起义投诚人员的工作。

（四）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，联系我县在港、澳、台及海外华侨华人同乡会，有关社团和代表人士；做好台湾在野党派、政治团体的来访工作和台胞、台属的有关事务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。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培养、考察、选拔、推荐和安排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的工作；了解和掌握我县党外人士的安排、使用及合作共事情况；调查研究我县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的情况，反映意见，协调关系，提出政策性建议，联系并培养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士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培养、选拔、举荐党外干部的工作。

（六）调查研究和反映我县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情况，协调关系，提出政策性建议；团结、帮助、引导教育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，并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。

（七）协调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统战工作；指导企业党委、乡镇党委的统战工作、抓好统战部门的干部队伍建设和统战专干的业务培训。

（八）完成县委、州委统战部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。

三、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陇川县委统战部决算总收入140万元，均为财政拨款收入。

部门决算总支出121.7万元，均为基本支出。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

2015年用于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21.7万元。其中,工资福利支出49.1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44.1万元；包含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8.5万， 占基本支出的23.42%。

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1.7万元,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%。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县委统战部三公经费支出4.9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经费3.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4万元，三公经费比去年高出2.59万的原因是2015年由于公车器件老化，公车多次维修，因此费用比去年增加 。公务接待人数为170余人，接待批次为11批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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